
 
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核意见 

 
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7月28日发出，会议于2024年8月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

席独立董事3人，实际出席会议独立董事3人。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徐青女士召集并主

持本次会议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

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独立董事基于客观、独立

的立场，对拟提交公司董事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我们认真审议了《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本次控股

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系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及资金使用规划，为降低资金成本，支

持公司发展，公司控股股东福州开发区国有资产营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资

营运公司”）拟对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的借款，借款年利率为

3.35%，借款利息按照实际借款额及天数计算，该额度有效期为6个月，在总金额

范围内可循环使用。交易条款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不提供任何担保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

影响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文件的要求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综上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《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,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签署： 

 

徐青、王颖彬、郑丽惠 

 

2024年8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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